深圳市律师工会第七届运动会篮球赛

竞赛规则

一、比赛办法：

1、执行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1998—2002年篮球竞赛规则。

2、全场比赛分为四节，每节12分钟，每节之间休息2分钟，但2-3节之间休息5分钟，暂停、罚球及边线球不停时间，个人犯规累计六次下场。

3、抽签分组进行组内循环比赛，按积分排列出名次，取小组排列前二名的进行半决赛（采用交叉淘汰赛制），取前三名进行总决赛（采用循环赛制），最终决出冠、亚、季军。

4、比赛胜一场得2分，负一场得1分，弃权得0分，以积分多少决出名次，胜者名次在前，如三个队以上积分相等时，则按队与队之间的得失分率决定名次，如仍相等，则按全部比赛的得失分率的多少决出名次。

5、参赛队必须按比赛时间提前30分钟到场，超过比赛时间15分钟作弃权论处。

6、比赛期间出现队员打骂、污蔑对方队员、工作人员、裁判员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取消其全部比赛成绩或比赛资格。

二、服装规定：

每队应准备二套比赛服装（深、浅各一套）背心前后印上4—15号码。

